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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500-JT-QZ-008
项目名称：公路管理机构发现非公路设施损坏影响公路安全畅通，采取修复、拆除、清除等消除危险的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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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时限：60个工作日

依法作出行政决定书





限期拆除和及时补种的决定书





当事人没有按期拆除或补种





催告履行通知书





需要立即清除道路、河道、航道或者公共场所的遗洒物、障碍物或者污染物，当事人不能清除的。





经催告，当事人仍不履行行政决定。





代履行决定书





对违法的建筑物、构筑物、设施等需要强制拆除的，应当由行政机关予以公告，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。





其他限期拆除和及时补种的决定书





公告并限期当事人自行拆除





提起复议或诉讼





当事人自行拆除





维持限期拆除





撤销限期拆除





撤销限期拆除行政决定书





强制拆除





归档





直接代履行完毕并通知当事人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通化市公路管理处、通化市市郊公路管理段    办理地址：通化市公路管理处、通化市市郊公路管理段

咨询电话：0435-3616552、3616025                     投诉电话：0435-3616680、3616074

市交通运输局网址：http://zizhan.jljt.gov.cn/tonghua/        市人民政府网址：http://www.tonghua.gov.cn/

